
 

 

环境学院新增博士生导师申报条件 

 

 

一、作风正派、治学严谨、勇于创新，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合

作精神。 

二、具有相对稳定的科研团队和研究方向，有明确的科研任务。 

三、以东北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，5年内独立主持纵向 A类项目或国

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以上项目。 

四、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5 篇及以上数量的 SCI（E）期刊论文，

其中至少 1篇超过学科平均影响因子 2倍以上。 

五、符合学校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认定的其他相关规定。 

 

 

 

环境学院 

2015 年 10 月 8日 

 


